
2016.8.26 ❘ 星期五11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 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招商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杭州和合玻璃工业有限公司等5户债权进行招商，同时浙商资产保留就下述债权向债务人、担保人或相关当事人主张已垫付诉讼费用的权利。

单位：人民币元
截至封包日，上述5户债权剩余本金总额为322895522.83元，利息

合计为 15527519.47 元。该资产包债权的债务人位于杭州萧山地区。
详细信息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zsamc.com。

招商对象: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如注册资本、资
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债权收益权。

公告截止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如对上述债权
资产有兴趣的，请在截止时间之前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人：王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273720/13738055890
电子邮件：wangxuchen@kinghing.com
公司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浙商资产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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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第2至第4户债权封包日为2014年8月31日

5

合计

债务人名称

杭州和合玻璃工业有限公司
（封包日为2015年3月9日）

杭州和合玻璃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格拉威宝玻璃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和合压延玻璃有限公司

浙江合美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封包日为2015年1月15日）

债权基本情况

债权本金

164716000

39000000

23124772.7

36420000

59634750.13

322895522.83

利息

10627578.66

469629.89

606932.26

3823378.66

15527519.47

担保人

杭州振亚纺织有限公司、浙江合美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浙江格拉威宝玻璃技术
有限公司、杭州和合玻璃工业有限公司、浙江耀华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和合
压延玻璃有限公司、和合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港隆镜艺有限公司、浙江和合光
伏玻璃技术有限公司、和合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夫妻

杭州振亚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振亚纺织有限公司、和合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夫妻

浙江恒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合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合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夫妻

抵押物

1、萧山区党山镇梅林村三村村山北村的土地和厂房（土
地面积：39220平方米；建筑面积：72845.85平方米）；2、萧
山区党山镇世安桥村的土地和厂房（土地面积：7033.33
平方米；建筑面积：3732.65平方米）

萧山区党山镇世安桥村的土地和厂房（土地面积：
45354.18平方米；建筑面积：14251.21平方米）；

萧山区党山镇世安桥村的土地和厂房（土地面积：20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19921.27平方米）

萧山区党山镇世安桥村的房产（土地面积：19532.9平方
米；建筑面积：7070.36平方米）

萧山区宁围街道富业巷23号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大厦2幢
1401-1404室（建筑面积：1328.58平方米）

催款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支行（以下简称秋涛支

行）与杭州余杭子雅物资有限公司（子雅公司）于2012年3月2日及
2012年3月21日签订了两份《国内信用证开证合同》，合同编号分别
为 616627911040201205、616627911040201206。秋涛支行按合同约
定向子雅公司开立国内信用证，但子雅公司未能在信用证到期日前
支付垫款，截至2016年6月21日尚分别拖欠两合同项下垫款本金
29875958.33 元 和 19842996.12 元 ，利 息 28995373.29 元 和
19045352.53 元。根据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与秋涛支行签署的

《国内信用证开证保证合同》，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为上述合同项
下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根据海宁美联袜业有限公司、浙江
天星产业用布有限公司、浙江众和建设有限公司、施小康与秋涛支
行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海宁美联袜业有限公司、浙江天
星产业用布有限公司、浙江众和建设有限公司、施小康分别为上述
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黄健、程丹萍名下位于世
纪新城34幢1802室的房产为上述合同项下债务提供抵押担保（他
项权证号：杭房他证字第11492749号）。

望上述公司及个人在该公告见报后7日内付清子雅公司拖欠
秋涛支行的垫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届时未归还的，秋涛支行将依法
向法院提起诉讼，债务人和相关担保人可能面临财产被查封、拍卖，
且需承担诉讼费、执行费等费用的不利情形，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支行
2016年8月26日

催款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支行与杭州余杭子雅物资

有限公司于2011年12月19日签订《贸易融资额度合同》，在该合同的
基础上，签订了八份《信托收据贷款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
6166271225201203、 6166271225201204、 6166271225201205、
6166271225201206、 6166271225201207、 6166271225201208、
6166271225201209、6166271225201210。在贷款到期后，子雅公司未
能按合同约定还本付息，截至2016年6月21日共拖欠秋涛支行信托收
据贷款本金16656678.67元，利息5742379.64元。根据海宁美联袜业有
限公司、浙江天星产业用布有限公司、浙江众和建设有限公司、施小康、
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与秋涛支行分别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海宁
美联袜业有限公司、浙江天星产业用布有限公司、浙江众和建设有限公
司、施小康、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对上述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保证
责任担保。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
行与黄健、程丹萍于2011年4月19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
黄健、程丹萍名下位于世纪新城34幢1802室的房产为上述合同项下
债务提供抵押担保（他项权证为杭房他证字第11492749号）。

望上述公司及个人在该公告见报后7日内付清子雅公司拖欠秋涛
支行的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届时未归还的，秋涛支行将依法向法院提
起诉讼，届时，债务人和相关担保人及被抵押人可能面临财产被查封、
拍卖，且需承担诉讼费、执行费等费用的不利情形，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支行
2016年8月26日

催款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经开行）与浙江宏昌制革有

限公司分别于2011年11月15日、2011年12月12日、2011年12月16日、2011年12月20日、2011
年12月21日、2011年12月26日、2011年12月28日、2012年2月14日签订9份《银行承兑协议》，
编号分别为 2011192、2011231、2011236、2011242、2011246、2011254、2011256、2011257、201223。
后因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根据协议约定，经开行请求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足
额缴存票款，但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未能足额归还垫款。截至2016年6月21日尚拖欠经开行
合同项下垫款本金共计107188682.83元，利息112740063.99元。

根据潮峰钢构集团有限公司与经开行于2011年6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2011112的《保证合
同》（最高额）的约定：潮峰钢构集团有限公司为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与经开行于2011年6月15
日至2012年6月14日期间形成的一系列承兑商业汇票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故对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根据浙江圣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与经开行于2011年2月25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2011042
《保证合同》（最高额）的约定：浙江圣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为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与经开行于
2011年2月25日至2012年2月24日期间形成的一系列承兑商业汇票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
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根据黄健、梁文胜与经开行于2011年2月25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黄健、梁文胜
为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与经开行于2011年2月25日至2012年2月24日期间形成的一系列授
信业务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望上述公司及个人在该公告见报后7日内付清浙江宏昌制革有限公司拖欠经开行的垫款本
金及相应利息。届时未归还的，建行将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届时，债务人和相关担保人可能面
临财产被查封、拍卖，且需承担诉讼费、执行费等额外费用的不利情形，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2016年8月26日

法院公告
2016年8月26日

（2016）浙0424民初2981号
杭州云诺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海盐县

秦山新艺针织服装厂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等应诉法律文书。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为：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59755.98元并承担诉讼费用。限
你公司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
法律文书，如不按时领取，经过6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3196号

唐永华（公民身份号码：330501197311195813）、
浙江湖州久华置业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
55401667-X)、桐乡久华置业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
57931088-3)：本院受理原告王阿贤、徐惠芳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83民初3196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唐永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原告王阿贤、徐惠芳借款本金2000000元，并支付
利息（以20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从2012年12
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二、被告浙江湖州久
华置业有限公司、桐乡久华置业有限公司对被告唐永华
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2800元，由三被告负担（该费
用原告已垫付，三被告在支付上述款项时直接支付原
告）。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收到《预交上
诉案件受理费通知书》后，按通知规定期限、金额预交上
诉案件受理费用。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726号

杭州思铭格服饰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

09927284-9）：本院受理原告朱远湖与被告杭州思铭格
服饰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83民初00726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杭州思铭格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远湖加工款73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625元，由被告杭州思铭格服饰有限公司负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660号

湖州成大进出口有限公司、柳宏勋、吴火成：本院受
理原告王全月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司法告知手册。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226号

浙江兴轮汽车轴承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州西
塞建设有限公司与被告湖州德科机械有限公司、被告浙
江兴轮汽车轴承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502民初2226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1416号

湖州织里范华平制衣厂：本院受理原告洪广安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502民初141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织里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611号
金佐兴、叶玉如：本院受理原告吴兴向前服装整理加

工厂与你们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
册（民事）、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033号

湖州天泰地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江苏鸿成
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诉你方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假
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2073号

刘扣宝、袁海青：本院受理的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分行与被告湖州市中小企业担保中心有限公
司、刘扣宝、袁海青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502民初207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431号

陈霄汉、娄建芳、杨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与被告陈霄汉、娄建芳、吴
刚、杨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阳光
司法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限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4楼第十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454号

唐东朝：本院受理的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与
被告唐东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告知手册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4456号

何超：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与被告
何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阳光司法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限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10点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4楼第十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02319号

沈新林：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铁苗与被告沈新林追索
劳动报酬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502民
初0231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891号
钟君：本院受理的原告谢克军诉你方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
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
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
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3民初2160号

金建良：本院受理原告武庆才与被告金建良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
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须
知、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告知
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6年12月5日9时在本院双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序号

户数

1

2

3

4

5

笔数

1

1

1

1

1

借款人名称

吴兴美真好家具商行

吴兴优家家具商行

湖州龙喜百货有限公司

吴兴君友家具商行

湖州巨合家居有限公司

贷款余额

3000000.00

722000.00

3000000.00

4962500.00

998000.00

累计欠息

556661.70

493190.67

637734.86

1319157.97

163250.38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

浙江百川世家实业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及连带责任保证；湖州盛太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湖州龙喜百货有限公司、盛晓勇、盛玲夫妻、苏金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浙江百川世家实业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及连带责任保证；盛晓勇、金晓春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浙江百川世家实业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及连带责任保证；盛晓勇、盛玲夫妻、苏金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浙江百川世家实业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及连带责任保证；盛晓勇、周京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浙江百川世家实业有限公司、湖州盛太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湖州龙喜百货有限公司盛晓勇、盛玲夫妻、金晓春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湖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
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
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
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
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
任）。

特此公告。
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8月26日

浙江初阳律师事务所已经刊登注
销公告，该所三名合伙人楼献、王仲
卿、方东拟并入浙江峰翔律师事务所
执业。现向社会公告，浙江初阳律师
事务所注销前的所有债权债务，均由
楼献、王仲卿、方东承担，浙江峰翔律
师事务所协助办理。

联系人：夏菁 电话：88998591
浙江初阳律师事务所
浙江峰翔律师事务所

2016年8月26日

公 告


